
申万宏源证券承销保荐有限责任公司

关于四川华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核心技术人员职务调整暨新增认定核心技术人员的核查意见

申万宏源证券承销保荐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申万宏源”或“保荐机构”）

作为四川华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华丰科技”或“公司”）的保荐机构，

根据《证券发行上市保荐业务管理办法》《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股票上市规则》

《科创板上市公司持续监管办法（试行）》《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上市公司自律监

管指引第 1 号——规范运作》等有关规定，对华丰科技核心技术人员职务调整暨新增

认定核心技术人员事项进行了核查，并出具核查意见如下：

一、核心技术人员调整的具体情况

公司于2024年5月13日召开第一届董事会第三十八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核心技

术人员职务调整暨新增认定核心技术人员的议案》。公司根据战略发展规划，综合考

虑公司核心技术研发等实际情况，经公司管理层研究，不再认定刘明为公司核心技术

人员。

（一）核心技术人员的具体情况

刘明先生，1974年10月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中级工程师职称，本

科学历，机械制造工艺与设备专业。1996年7月至2003年5月，历任国营华丰无线电器

材厂工艺所技术员、14分厂产品设计工程师、工艺所副所长、技术开发部副部长；

2003年6月至 2009年2月，历任四川华丰企业集团有限公司14分厂副厂长（主持工作）、

工业连接器分厂厂长；2009年3月至2014年8月，历任四川华丰企业集团有限公司工业

连接器研究所所长、运营督察部部长；2014年9月至2020年12月，任四川华丰企业集团

有限公司防务事业部副总经理（主持工作）、总经理助理兼防务事业部总经理、防务

总监、技术总监；2020年12月至2023年10月，任公司总经理助理、技术总监；2022年4

月至2023年9月，兼任公司技术规划部部长。2023年10月至今任公司零部件事业部总经

理。

截至本核查意见出具日，刘明先生未直接持有公司股票。刘明先生将继续遵守

《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股票上市规则》等有关规定及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时所作

的相关承诺。



（二）参与研发的项目

刘明先生曾主导并负责开发了JL系列、HDC系列和系统集成、防务高速等技术和

产品，以核心人员的身份参与了防务和工业等公司级重点项目的开发，实现公司的产

品和工艺技术的不断升级换代。上述知识产权所有权均属于公司或子公司，不存在知

识产权的纠纷或潜在纠纷，其不再认定为核心技术人员不影响公司专利等知识产权权

属的完整性。

（三）履行保密及竞业限制情况

根据公司与刘明先生签署的《劳动合同》及《保密及竞业限制协议》，双方对知

识产权、保密义务、竞业限制以及相关权利义务等进行了明确的约定。无论刘明先生

是否担任核心技术人员，应对其知悉的全部保密信息履行保密义务，未经公司书面同

意，不得以任何形式向其他方披露，不得自行或允许其他方进行使用、处理或进行任

何方式的编辑。截至本核查意见出具日，公司未发现刘明先生有违反保密协议及竞业

禁止条款等情形。

二、核心技术人员认定的情况

公司结合高飞先生的知识背景和任职履历，以及对公司核心技术研发的领导和参

与情况等相关因素，认定其为公司核心技术人员。

高飞先生，1984年9月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高级工程师，工程硕士，

航空工程专业。2007年8月参加工作，历任成都飞机设计研究院机电部技术员、助理工

程师、工程师、高级工程师、副主任，中国航空研究院项目办副主任（青年二级技术

专家），现任中国航空研究院技术三部能热综合技术研究室主任（研究院一级技术专

家）；2023年10月至今，任公司副总经理、总工程师。

截至本核查意见出具日，高飞先生未直接持有公司股份，并与公司董事、监事及

高级管理人员均不存在关联关系。

三、核心技术人员调整对公司的影响

公司高度重视研发工作，已建立完善的核心、关键技术注册、申报流程，形成核

心技术、关键技术管理体制和制度，对产品设计开发、生产制造、销售等各环节起到

良好的牵引和促进作用，目前公司形成了系统互连、高速传输、高压大电流、高频、

耐环境、先进的连接器制造等核心技术，已建立了较为科学的研发体系，研发团队结

构完整。目前，公司的技术研发和日常经营均正常进行，现有研发团队及核心技术人



员能够支持公司未来核心技术的持续研发，本次核心技术人员的调整不会对公司技术

研发和持续经营能力产生实质性影响。

截至2023年12月31日，公司研发人员共计420人，占公司总人数的比例18.90%；截

至本核查意见出具日，公司核心技术人员共6人，具体如下：

期间 核心技术人员名单

本次调整前 刘明、陈天强、庞斌、何洪、张勇强、刘敏

本次调整后 高飞、陈天强、庞斌、何洪、张勇强、刘敏

四、公司采取的措施

公司研发团队结构完整，后备人员充足，现有核心技术人员及研发团队能够支撑

公司未来核心技术的持续发展，目前公司的研发活动均处于正常有序的推进状态。未

来公司将持续加大研发投入，不断完善研发团队建设，加强研发技术人员的培养和引

进，不断提升公司技术创新能力。

五、保荐机构核查意见

经核查，保荐机构认为：本次核心技术人员调整，是基于公司战略发展规划，综

合考虑公司核心技术研发等实际情况进行的调整，本次核心技术人员变更不会对公司

的研发管理工作产生不利影响，公司研发团队、核心技术人员总体稳定；刘明先生、

高飞先生与公司签署了《劳动合同》及《保密及竞业限制协议》，双方对知识产权、

保密、竞业限制以及相关权利义务等进行了明确的约定，本次核心技术人员变更不影

响公司知识产权的完整性；截至本核查意见出具日，公司技术研发和日常经营均正常

进行，本次核心技术人员变更不会对公司的持续经营能力产生重大不利影响。

（以下无正文）




